
 
二零零三年七月七日  

資料文件  

  

 

 
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

 

 

為長者設立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中央輪候冊  

 

目的 

 
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實施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（下稱

「統評機制」）的最新發展，以及為所有受資助的長期護理服務

設立中央輪候冊的進度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我們已分階段實施統評機制。該機制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

開始實施時，只適用於住宿照顧服務，即安老院、護理安老院和

護養院的服務。由二零零一年六月起，統評機制亦延展至社區支

援服務，包括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、長者日間護理中心，以

及由家務助理服務或家居照顧服務提供的個人照顧或護理服務。  

 

3. 根據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督導委員會 (下稱「督導委員

會」 )的建議，我們於二零零一年四月進行問卷調查，向認可評

估員、個案工作員、中心主管、服務機構，以及服務使用者收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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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對實施統評機制的意見。調查顯示有關人士認為機制的程序

細則清晰全面，亦滿意由認可評估員提供的評估結果資料。參

與過評估程序的長者都對統評機制有正面的評價。  

 

4. 我們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特別為社區支援服務納入統評機

制後的成效而進行另外一次的檢討。檢討結果顯示無論是有關的

專業人士和職員，抑或服務使用者均對機制有正面的評價。他們

對機制作為一套確定缺損程度和服務需要的工具的接受程度亦有

所增加，並認為機制有助替服務使用者訂定護理計劃。  

 

5. 基於上文第 3 至 4 段關於實施統評機制的成功經驗，我們

會根據二零零一年《照顧長者》施政方針小冊子中有關的承諾，

為受資助長期護理服務設立統一的申請機制，即中央輪候冊。社

會福利署 (下稱「社署」 )正為此加強本身的電腦系統，以便為住

宿和社區照顧服務進行統一登記。社署在這方面的工作進展良

好，我們計劃向各有關團體進行簡布後，於二零零三年八／九月

實施中央輪候冊。  

 

 

中央輪候冊  

 

目標  

 

6. 住宿照顧服務的申請目前由社署中央處理，而各種家居及

社區照顧服務的申請，則由有關的非政府機構以及社署的安老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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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統一評估管理辦事處等不同單位分開處理。這種處理申請的方

法對長者來說尤其有欠理想，因為他們需聯絡不同的服務單位，

以申請和輪候不同的服務。  

 

7. 中央輪候冊旨在把所有受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申請集中由

社署中央處理。此舉是為了精簡目前申請和編配服務的程序，讓

長者無須經過多重登記和評估程序，或輪候不切合他們所需的長

期護理服務。  

 

服務範圍  

 

8. 為反映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和住宿照顧服務的最新情況，

中央輪候冊會涵蓋以下的服務範圍︰  

  

(a) 社區照顧服務  

 

(i)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(中度或嚴重缺損的體弱個案 )  

(ii)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 

(iii) 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 

 

(b) 住宿照顧服務  

 

(i) 安老院 (適用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前提出申請

的人士 ) 

(ii) 護理安老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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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 i)  護養院  

 

9. 正如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向委員提交的報告，社署已

完成重整一系列長者社區支援服務的工作。我們已經將 138 支家

務助理隊提升為能夠照顧體弱長者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。為健

康及體弱長者而設的服務方面，我們已經將 35 間長者綜合服務

中心提升為長者地區中心，並成立 5 間新的長者地區中心，又將

110 間長者活動中心提升為長者鄰舍中心，並成立 4 間新的長者

鄰舍中心。這些已提升的家居及中心為本服務，將會在二零零三

／零四年度分階段推出。此外，通過在原址擴充，我們將於二零

零三年七月或以前增加總共 220 個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名額，以加

強長者日間護理中心服務體弱長者 (包括癡呆症患者 )的功能和照

顧能力。  

 

10. 我們在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四日向委員匯報逐步終止提供長

者宿舍和安老院宿位的進展情況。由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起，社

署已停止接受輪候入住長者宿舍和安老院的新申請。在此日期或

以後申請這些服務的人士會由個案工作者評估他們的需要，然後

即時直接轉介他們接受合適的社區支援服務或房屋援助。至於在

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底仍在輪候名單上的長者，如選擇繼續輪候而

不接受其他社區支援服務，社署會根據統評機制的評估結果，在

院舍有宿位時安排他們入住。  

 

11. 如進行服務配對後，發現長者須得到「護養院以外」水平

的護理，我們會轉介長者到護養院 (須得到護養院和有關長者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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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)或轉介長者輪候醫院管理局的療養服務。我們現正就療養服

務進行檢討，包括研究可否把醫院內的療養服務轉為在非醫院環

境提供。我們的長遠目標，是在長期護理服務的制度內，實施持

續護理的理念，提供護理服務至療養服務的水平，並把療養服務

的申請納入中央輪候冊之內。  

 

 

有關安排  

 

12. 實施中央輪候冊後，關於新的申請人的安排如下— 

  

(a) 申請人在登記時將無須表明申請何種服務，亦無須

向個別的機構分開申請。所有申請人只須向統一機

制進行一次登記，便可以按評估結果獲安排合適的

受資助長期護理服務；  

 

(b)  當申請人向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統一機制進行登記

後，便會獲安排接受評估。評估結果顯示有護理需

要 (即中度缺損或以上 )的長者，會被納入中央輪候

冊內，並視乎服務單位有否空缺而獲編配或安排輪

候合適的服務。至於評估結果顯示沒有護理需要

(即沒有缺損或輕度缺損 )的長者，會按需要轉介予

其他合適的地區支援服務，例如由綜合家居照顧服

務隊提供的家務助理服務、長者地區中心、長者鄰

舍中心、長者健康中心、輔導、長者外展服務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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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  

 

(c)  為鼓勵長者在熟悉的環境中安享晚年，即使申請人

獲編配住宿照顧服務，如果他們希望留在家中居

住，仍然可以選擇接受社區照顧服務。  

 

13. 上文第 12(a)及 (b)段的新安排不適用於那些在實施中央輪

候冊前已經在住宿或社區照顧服務輪候名單上的長者。他們的申

請會自動轉往新的機制內。對這些申請人，我們會維持現時的做

法，當到達他們的輪候次序時，他們便會接受評估，並按評估

結果獲安排合適的服務。  

 

14. 我們已在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安老事務委員會會議

上匯報實施中央輪候冊事宜。委員認為實施中央輪候冊是踏出正

確的一步，亦支持先確定長者的護理需要，然後才納入中央輪候

冊內，以編配或安排輪候合適的長期護理服務的做法。  

 

下一步工作  

 

15. 社署正手為個案工作員和服務機構編製中央輪候冊的執

行指引。我們計劃在二零零三年七月四日為服務機構舉辦一個有

關中央輪候冊新安排的簡報會。此外，在實施中央輪候冊之前的

未來數月，社署亦會向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工作小組及督導委

員會，以及前線工作者介紹新機制。我們會在適當時候再向委員

報告中央輪候冊的實施進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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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見  

 

16. 請委員備悉統評機制和中央輪候冊的進展。  

 

社會福利署 

二零零三年七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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